
年 月 日

職 稱 姓 名
加 班

日 期
簽 到 單 位 主 管 區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時 時

承辦人 人事室 校長

★各機關為推動業務需要，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數加班。

  延長辦公時數，平日(工作日)不得超過4小時；

  延長辦公時數，假日不得超過8小時(專案加班除外)；

  延長辦公時數，每月不得超過60小時。

★本表使用原則為於校外執行職務時。

★請核實紀錄加班起迄時間，加班完畢後請將相關資料送人事室辦理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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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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